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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小叮嚀：舉頭三尺有神明，貪污惡事不可行。
洗錢防治宣導─我國法律有處罰洗錢的行為嗎？：
我國106年6月28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有關洗錢的定義，凡是「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或「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者，均屬於洗錢行為。所以上述所舉的洗錢態樣，都是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指之洗錢行為。(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廉政宣導
(一)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反洗錢：
為彰顯我國公、私部門齊心協力反貪腐、反洗錢之決心，提升我國於107年亞太洗錢防制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成效，結合法務部、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查局、廉政署及台灣銀行等首長，共同拍攝宣導短片，呼籲社會各界一起加入反貪腐及反洗錢行列，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努力。為擴大旨揭影片宣導成效，本家政風室於行政業務網、臉書、堂隊公佈欄、各式會議場所等管道協助託播，宣導周知：旨揭影片置放於本家公告區/政風宣導/108年政風宣導，請踴躍瀏覽觀看並下載運用。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二) 法務部廉政署政策行銷微電影「蔥花麵包的滋味」，請大家踴躍觀看：
法務部廉政署為提升各界重視廉政價值，爰製作旨揭行銷微電影（片長五分鐘），俾利爭取大眾支持廉政工作。本家政風室於全球資訊網、臉書、堂隊公佈欄、各式會議場所等管道協助託播，宣導周知：旨揭影片置放於本家公告區/政風宣導/108年政風宣導，請踴躍瀏覽觀看並下載運用。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處理檢舉案件應保密之事項(上集)：
行政機關受理人民檢舉案件之相關資料，是否為應保密之事項，相關法令分析如下：
· 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第 2 項規定：「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8 點規定：「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
· 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手冊第 48 點規定：「應以機密文書處理之各機關內部業務機密事項如下：…檢舉或告密案件。…」
·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 10 條前段規定：「受理檢舉機關，對於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之資料及檢舉書、筆錄或其他有關資料，應予保密，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卷案內。」
(資料來源:新竹區監理所)

消費者保護宣導─「老」免驚，「安養契約」呼你靠！：
關於安養機構之消費糾紛，實務上常見之態樣如安養費或保證金之計算方式不明或無故調漲；住民發生急、重病或意外事故時之處理失當；契約終止後未將不能自立生活之住民轉介適當安養機構照顧；契約屆滿或終止時未按比例退費及住民之遺留物品未受妥善保管等情形。舉例，關於「應繳納之保證金及安養費」一項，私立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及私立嘉義濟美仁愛之家，其契約條款僅載明所收保證金之總額，但未填載其與所收安養費之相當「月數」；私立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其契約條款僅載明月收安養費之分項（膳食費、住宿費、服務費及維護費）數額，但未填載安養費之月收「總額」。消保處表示，安養機構之定型化契約內容如違反「安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時，主管機關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處罰。另因老人福利法規定，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社區式服務設施。對此，行政院請衛生福利部在協助安養機構進行轉型時，應督導安養機構確實遵守法令並妥善照顧原安養住民之權益，避免衍生消費糾紛。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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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家政風檢舉專線電話(外線：02-26732618，內線：904)
臺北榮家政風檢舉電子郵件信箱：vhtpe0015@mail5.vac.gov.tw
(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傳真: 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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